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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旅游

“游”法好声音：
导游非“倒”游 有爱手牵手

□记者 李永高

导游，即引导游览，让游客感受山水之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游客食、宿、行等帮助，处理
突发事件的人。然而，旅游市场的发展让导游慢慢地变味了。自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严格规定了导游的“两‘应当’六‘不得’”，如旅行社安排导游为团队旅游提供服务的，不
得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任何费用；导游和领队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必须接受旅行社委派，
不得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导游和领队应当严格执行旅游行程安排，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
或者中止服务活动，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
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等等，力促导游和游客成为有爱的小伙伴。

导游的过去：恶性竞争衍生暴力和暴利

9 月 7 日，在台湾南投中台禅寺发生一起暴
力事件，一台湾导游出手殴打一名大陆领队，然
后双方上演全武行，冲突原因是两人之前一起带
团，大陆领队多次不配合台湾导游带游客到商店
购物。

——9月9日《温州都市报》
中国驻大阪旅游办事处负责人提醒中国游

客，在日本购物时要防止两个“购物陷阱”：导游在
车上兜售所谓的“健康食品”“新科技产品”，导游
带游客去“免税店”购买市场上常见的商品。这些
商品售价高出进价少则四五倍，多则近十倍。

——新华网大阪９月５日专电
业内人士爆料：一趟欧洲游，导游赚十万元。

游客看似一路免费吃和玩，其实大头在购物。
——9月4日深圳电视台
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来说，由于缺

乏相关的法规约束，旅游业逐渐形成了浅层次的
低价竞争，加上不透明的购物回扣制过分激励暴
利，导致纷争和纠纷频现。

其实，去年国家旅游局就曾向赴日中国游
客发出警示，提防低价团陷阱、免税店陷阱
等。由于恶性竞争，日本接待社纷纷
压低接待中国旅游团的价格，或者
以“亏本”价接团，如“日本黄金
旅游线路５夜６天”，从东京
到京都、大阪的旅游项目
报价只有 3000 多元人
民币，远远低于实际所
需费用。羊毛出在
羊身上，亏本部分，
当然最终还是要
想办法从游客身
上“找”回来，并
实现盈利。

此外，日本接
待社还有更快的
赚钱方式，就是把
接到的团按人头

卖给当地的导游，这就是所谓的“卖团”，通常每
个人可卖２万日元（约合1259元人民币）。买
了团的导游自然要让游客大量购物，从而通过
回扣赚取更多的钱。

2006年，一部《叫我如何不宰你——一
个导游的自白》出版，这位“深喉”就是有十
几年导游从业经历的邬敬民，他先后走进
《面对面》《今日说法》《实话实说》央视三
大王牌栏目。

他的自白很能说明问题：55元
的香港一日游（广州出发），600元
的海南游，999元的泰国游以及
2000多元的泰新马，可能吗？
用低价团、零团费把你吸引
过来，然后通过进店购
物 、加 自 费 景 点 等

“逼”你花钱。

十说旅游法系列报道之四

洛阳晚报记者在国家旅游局官网上读到两则涉及
《旅游法》的通知——
《关于执行〈旅游法〉有关规定的通知》要求，2013年10月1

日前签订的包价旅游合同，其全部或者部分在10月1日之后（含10
月1日）履行的，该履行行为应当符合《旅游法》的规定。
《关于宣传贯彻〈旅游法〉开展旅游市场大检查暨2013年第二次

旅游市场检查周活动的通知》提出，“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
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行为”是全国范围内重点检查项
目之一。

“一价全包”导游服务质量会否受影响？导游如何看待？请继续关注本
系列报道。

相关链接

旅行社安排导游为团队旅游提供服务的，
不得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任何费用。

导游和领队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必须接受旅
行社委派，不得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

导游和领队应当严格执行旅游行程安排，不
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不得向
旅游者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
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安排导游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应当在包价
旅游合同中载明导游服务费用。

违反本法规定被吊销导游证、领队证的导游、
领队，自处罚之日起未逾三年的，不得重新申请导游
证、领队证。 ——摘自《旅游法》

今年 8 月 21 日，我市旅游协会导游业分会成
立。近日，该分会会长、市旅游咨询培训服务中心主
任张泽波接受了洛阳晚报记者的采访。
“成立导游业分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加强行业自律，维护

旅游市场的秩序，促进洛阳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张泽波
说，分会成立伊始，即在行业自律公约中明确要求，导游人员

应自觉抵制零负团费、买团、收取保证金等违法违纪行为。
在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

中，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殴打或谩骂旅游者都会被作为严重违
规行为予以扣10分处罚，而一次扣10分，将不予通过导游证年审。

张泽波认为，随着《旅游法》的实施，借助低价招徕、强迫购
物、花钱买团等不恰当途径获取利益的经营行为将成为历史。所

有的旅游产品包括导游服务费，以无加点、无自费、无指定购物“一
价全包”的形式，明码标价，隐性消费变得透明，限制了旅行社和导游

赚取不正当利益的空间，而游客的整体实际支出变化不大。
同时，《旅游法》实施后，“购物拿回扣”的利益分配方式将被终结，

导游会把更多心思放到提升服务质量上来。这
些都有助于旅游产品回归旅游本质，让旅游质量

更有保证。

导游的未来：两“应当”六“不
得”，和游客做有爱的小伙伴


